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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15� �证券简称：交控科技 公告编号：2024-064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自愿披露北京地铁10号线信号

系统整体更新改造工程一通信信号集成中标公示期结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中标项目为北京地铁10号线信号系统整体更新改

造工程一通信信号集成（通信系统设备、信号（含大屏）系统设备）项目，中标金额为1,035,880,000.00

元。

● 拟签订合同生效条件：买方和卖方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在合同协议书上签字并盖章，且

卖方向买方递交合格有效的履约保证金后，合同生效。

● 拟签订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日至项目质保期结束，本项目暂定于2028年12月开通运营，质

保期2年（以上信息最终以合同签订为准）。

● 风险提示：本项目所涉最终金额、履行条款等内容以正式签订的合同为准。 后续公司将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4年12月4日，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北京市） 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https:

//ggzyfw.beijing.gov.cn）发布《北京地铁10号线信号系统整体更新改造工程一通信信号集成（通信系

统设备、信号（含大屏）系统设备）中标候选人公示》，确定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北京地铁10号线信

号系统整体更新改造工程一通信信号集成（通信系统设备、信号（含大屏）系统设备）项目的第一中标

候选人，公示时间为2024年12月4日至2024年12月9日。

现公示期已结束，有关内容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北京地铁10号线信号系统整体更新改造工程一通信信号集成（通信系统设备、信号

（含大屏）系统设备）

2．招标人：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3．拟中标金额：1,035,880,000.00元

4．项目概况：北京地铁10号线全长57.1km，共设车站45座。 该项目将采用CBTC系统。

二、对方当事人情况

1．企业名称：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3．法定代表人：潘秀明

4．注册资本：40,570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02年12月25日

6．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2号

7．主要股东：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100%

8．主营业务：投资及投资管理；地铁运输；地铁车辆及设备设计、开发、制造、安装、修理；环境监测；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务；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广告的设

计、制作和发布；以下项目限分公司经营：报刊发行；零售图书、报刊；通信、增值电信业务；旅游业务；餐

饮、住宿、娱乐服务；销售食品、药品、烟草。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鉴于信息保密的原因，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无法提供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招标人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五章规定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

上市公司认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近三年，公司与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含分子公司）发生的交易如下：

时间

关联交易类

别

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

例

备注

2022年度 销售类 6,091.63 2.47%

其中5,429.33万元为招投标方式产生；占同类业务比

例分母为2022年同类业务营业收入

2023年度

销售类 1,992.82 1.00%

其中920.59万元为招投标方式产生，占同类业务比例

分母为2023年同类业务营业收入

采购类 9.94 0.01% 占同类业务比例分母为2023年同类业务营业收入

2024年初至本

公告披露日

销售类 5,525.01 2.78%

其中2,840.21万元为招投标方式产生，占同类业务比

例分母为2023年同类业务营业收入

采购类 1.19 0.0006% 占同类业务比例分母为2023年同类业务营业收入

上述与关联人的关联交易均已按照相关规定经相关程序审议通过。

三、拟签订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金额：1,035,880,000.00元

2．支付进度安排：项目按照预付款、交货款、验收款、结算款、决算款及质保金、结清款进行支付。

3．履行地点：北京市

4．履行期限：合同签订日至项目质保期结束，暂定于2028年12月开通运营，质保期2年（以上信息

最终以合同签订为准）。

5．合同生效条件：买方和卖方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在合同协议书上签字并盖章，且卖方向

买方递交合格有效的履约保证金后，合同生效。

6．合同签署地点：北京市

四、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拟中标金额为1,035,880,000.00元，公司将根据合同规定及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

间确认工程项目收入。 如本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 在项目执行期间将会对公司产生积极的影

响。

2．公司与招标人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本次项目中标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

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存在对拟签订合同对方形成依赖的情况。

五、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项目所涉最终金额、履行条款等内容以正式签订的合同为准。 后续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1日

证券代码：000166� � �证券简称：申万宏源 公告编号：临2024-82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第四期）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

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36号）同意，公司所属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获准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面值余额不超过人民币300亿元短期公司债券。 （相关情况请详见公司于2023年2月18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公告）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第四期）（以下简称“本期

债券” ）发行工作于2024年12月9日结束，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60亿元，其中品种一发行规模为

人民币30亿元，期限182天，票面利率为1.74%；品种二发行规模为人民币30亿元，期限365天，票面利率

为1.75%。 本期债券登记完成后拟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特此公告。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166� �证券简称：申万宏源 公告编号：临2024-83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中期A股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 ）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已经2024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有关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2024年10月22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

分配方案》。 以公司截止2024年6月30日A股和H股总股本25,039,944,560股为基数，向股权登记日登

记在册的A股和H股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17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以固定总额的方式分配。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一致。

本次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24年中期A股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截止2024年6月30日A股总股本22,535,944,560股为基数， 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A股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17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A股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现金0.153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

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无限售流通股的证

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部

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034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17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公司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不适用本公告，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安排请见本公司于2024年

10月22日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发布的公告。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股权登记日：2024年12月17日

2.除权除息日：2024年12月18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2024年12月1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

五、利润分配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12月18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88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 08*****441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 08*****081 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4 08*****484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12月9日至登记日：2024年12月17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实施利润分配方案后，公司总股本没有变化。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北京南路358号大成国际大厦20楼

咨询联系人：朱莉 李宏伟

咨询电话：0991-2302038� � � � 010-88085592

传真电话：0991-2301779

八、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决议；

3.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532� � � � � � � � �证券简称：天山铝业 公告编号：2024-082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

和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以及全资子公司对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根据公司业务的发展和生产经营的需要，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铝业” 、“公

司”或“本公司” ）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乌鲁木齐分行” ）对本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铝有限” ）享有的25亿元人

民币主债权和本公司全资孙公司新疆天山盈达碳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达碳素” ）享有的1亿元人

民币主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铝有限为本公司全资孙公司阿拉尔市南疆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南疆碳素” ）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拉尔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阿拉尔支行” ）享有的2

亿元人民币主债权、 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地区分行 （以下简称 “中国银行阿克苏地区分

行” ）享有的1.5亿元主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3年12月1日、2023年12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23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根据上述决议，在未来连续12个月

内，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的融资和日常经营（包括

但不限于业务合作、日常采购销售）所需事项提供担保（包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

和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担保总额度不超过299亿元，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资产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担保额度期限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

实际担保的金额及担保额度有效期，在总担保额度内，以各担保主体实际签署的担保文件记载的担保金

额及担保额度有效期为准，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可以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

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之间可分别按照实际

情况调剂使用担保额度（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合并范围的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率超过70%和不超过70%的公司之间不得调剂使用担保额度（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合

并范围的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经营管理层根据实际情况在上述担保

额度内，办理担保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各项法律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12月2日、2023年12月

29日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资产负债

率

本次担保前被担保

方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后被担保

方担保余额

可用担保额

度

是否关联担保

天铝有限 45.11% 1,565,388 1,542,989 413,000 否

盈达碳素 62.73% 124,500 119,500 50,500 否

南疆碳素 62.39% 139,950 159,950 20,050 否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15605236510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曾超林

注册资本：陆拾叁亿零捌佰肆拾贰万壹仟零伍拾壹元整

成立日期：2010年9月14日

住所：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工业园区纬五路1号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压延加工；有色金属铸造；常用有色金属冶炼；金属材料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

属矿石销售；选矿；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矿物洗选加工；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

售；砖瓦制造；砖瓦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

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装卸搬运；

煤炭及制品销售；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直接持有天铝有限100%的股权。

被担保方天铝有限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截至2024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4,060,731.08 4,021,301.75

负债总额 1,957,895.67 1,814,099.21

净资产 2,102,835.41 2,207,202.54

营业收入 2,556,448.92 1,513,220.76

利润总额 423,036.86 214,581.06

净利润 383,821.73 182,367.12

被担保方天铝有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名称：新疆天山盈达碳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1098616427K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赵庆云

注册资本：陆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4年4月29日

住所：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工业园区66号

经营范围：碳素及碳素制品、炉料制品、保温材料的生产与销售，装卸及搬运服务，电解铝、氧化铝及

其它有色金属与黑色金属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开展边境小额贸易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通过天铝有限间接持有盈达碳素100%的股权。

被担保方盈达碳素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截至2024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32,720.65 204,153.85

负债总额 167,794.59 128,058.45

净资产 64,926.06 76,095.39

营业收入 159,647.77 87,776.52

利润总额 19,415.22 13,138.42

净利润 16,776.39 11,169.34

被担保方盈达碳素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公司名称：阿拉尔市南疆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2MA778Y8A5B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赵庆云

注册资本：叁亿贰仟柒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7年1月23日

住所：新疆阿拉尔市2号工业园区纬一路2601号

经营范围：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装卸搬运；常用有色金属冶炼；保温材料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

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有色金属合金销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通过天铝有限间接持有南疆碳素100%的股权。

被担保方南疆碳素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截至2024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15,390.55 222,341.45

负债总额 142,111.80 138,723.94

净资产 73,278.75 83,617.50

营业收入 155,767.12 88,717.20

利润总额 16,602.12 12,106.10

净利润 15,288.27 10,338.75

被担保方南疆碳素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根据公司与中信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1)，其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最高担保余额：人民币贰拾伍亿元整（￥2,500,000,000.00）。

3、保证期间：1、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2、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

限以主合同约定为准。 但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依主合同约定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主合同

债务提前到期，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在约定期间内协议延长债务履行期限的，则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日

或延长到期日为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则最后一笔债务到期之

日即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则中信银行乌

鲁木齐分行按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

务为保函， 则中信银行乌鲁木齐分行按保函实际履行担保责任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保理业务的，以保理合同约定的回购价款支付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其他或有负债业务的，以中信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实际支付款项日为主合

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二）根据公司与中信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2)，其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最高担保余额：人民币壹亿元整（￥100,000,000.00）。

3、保证期间：1、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2、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

限以主合同约定为准。 但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依主合同约定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主合同

债务提前到期，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在约定期间内协议延长债务履行期限的，则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日

或延长到期日为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则最后一笔债务到期之

日即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则债权人按信

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保函，则债权

人按保函实际履行担保责任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保理业务

的，以保理合同约定的回购价款支付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其

他或有负债业务的，以债权人实际支付款项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三）根据天铝有限与建设银行阿拉尔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最高担保余额：人民币贰亿元整（￥200,000,000.00）。

3、保证期间：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

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2、债权人与

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 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后三年止。 展期无需经保证人同意，保证人仍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

合同约定的事项，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四）根据天铝有限与中国银行阿克苏地区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150,000,000.00）。

3、保证期间：1、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

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担

保事项在上述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公司为天铝有限、盈达碳素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有利于天铝有限、盈达碳素融资业务的正常开展，天

铝有限、盈达碳素资产优良，具备较为充足的债务偿还能力，公司对其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方

面均能有效控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

天铝有限、盈达碳素未就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且不存在与《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26号）和《公司章

程》相违背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不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为

260.26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报表净资产的107.96%，其中，公司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

额为260.26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报表净资产的107.96%；公司及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对合并

报表范围外企业提供担保余额为0元。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之间的担保余额为

47.82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报表净资产的19.84%。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未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天铝有限董事会决议；

4、公司与中信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1)；

5、公司与中信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2)；

6、天铝有限与建设银行阿拉尔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7、天铝有限与中国银行阿克苏地区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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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4年12月4日以电话及

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24年12月10日在上海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张邦辉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董

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合法有

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方案的调整不影响原有的担保授信额度，是为满足公司未来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风

险属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于2024年12月11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4-126。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于2024年12月26日下午15:00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在上海召开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以下议案：议案1、《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

《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于2024年12月11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4-127。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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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4年12月4日以电话及

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2024年12月10日在上海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炳良先生主持，应

出席会议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对外担保额度是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于2024年12月11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4-126。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24� � � � � � � � �证券简称：天邦食品 公告编号：2024-126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调整情况概述

（一）前次公司对外担保的审议及进展情况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天邦食品” ）于2024年4月2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2024年

5月20日召开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对外担保的议案》，同意在有效评估风险和保证资金

（资产）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担保、对子公司的客户、养殖场（户）、合作伙伴

及其担保方提供担保，担保总额度不超过153.5亿元。 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担保的额度78亿元；

公司对合作伙伴及担保方的担保额度33亿元；对联营、合营公司的担保额度2.5亿元；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及其他控股

子公司担保额度40亿元。 担保有效期自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二）本次调整对外担保事项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1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

事项的议案》，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和融资需要，在公司2024年度担保总额度不变的前提下，公司拟将公司2023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具体担保方案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由78亿元调减至49亿元， 对合作伙伴及担保方担保额

度由33亿元调减至25亿元，对联营、合营公司的担保额度2.5亿元不变，将上述调减的37亿元担保额度调整为公司控股子

公司对公司及其他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额度，以满足公司未来供应链融资、技改工程等需求。 具体调整如下：

单位：亿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

保

方

持

股

比

例

被担保

方最近

一期经

审计资

产负债

率

前次审

议的担

保额度

截至

2024

年12

月2日

担保余

额

本次调

整

担保额

度

调整

后总

担保

额度

调整后截

至2024年

12月2日

剩余担保

额度

担保额度

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

比例

是

否

关

联

担

保

天邦食

品股份

有限公

司

控股子

公司

汉世伟食品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

100

%

92.59% 35.00 13.96

-17.

00

18.00 4.04 78.90% 否

拾分味道食品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

100

%

73.04% 12.00 2.83 -6.00 6.00 3.17 26.30% 否

宁波天邦供应链有限公

司

100

%

89.25% 8.00 1.50 0.00 8.00 6.50 35.07% 否

杭州汉世伟食品有限公

司及其分子公司

100

%

121.96

%

20.00 13.08 -5.00 15.00 1.92 65.75% 否

鄄城汉世伟畜牧养殖有

限公司

100

%

74.89% 3.00 0.93 -1.00 2.00 1.07 8.77% 否

天邦食

品股份

有限公

司

合作伙

伴及担

保方

汉世伟食品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的养殖场

（户）、合作伙伴及担保

方

不

适

用

/ 30.00 9.30 -7.00 23.00 13.70 100.82% 否

拾分味道食品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作伙

伴及担保方

不

适

用

/ 3.00 0.00 -1.00 2.00 2.00 8.77% 否

天邦食

品股份

有限公

司

联营 、

合 营

公司

安徽农垦汉世伟和安食

品有限公司及其分子公

司

49.0

0%

81.17% 1.50 0.86 0.00 1.50 0.64 6.58% 否

史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16.0

9%

37.37% 1.00 0.37 0.00 1.00 0.63 4.38% 否

控股子

公司

公司及其他控股子公司

不

适

用

/ 40.00 38.13 37.00 77.00 38.87 337.53% 否

合计 153.50 80.97 0.00

153.5

0

72.54 672.87% 否

注：上表各数据之和与合计数据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调整所致。

除上述调整事项外，其他担保事项不变。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本次对

外担保的调整尚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调整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情况。

二、调整后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经查询，下述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序

号

被担

保人

名称

统一社

会信用

代码

注册地点

成

立

日

期

法

定

代

表

人

注册

资本

（万

元）

经营范围

与上

市公

司的

关联

关系

产权及

控制关

系（比

例）

1

汉 世

伟食

品集

团有

限公

司

913405

2307

87

37491B

合肥市蜀

山区望江

西 路 9 号

南七花园

A02地块

23 栋 608

室

20

13

年

09

月

27

日

李

少

海

497,

760

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 生猪养殖、 销售（限分支机构经

营）；普通货物道路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全资

子公

司

100%

2

拾分

味 道

食品

集团

有限

公司

913412

21MA

2T

KHQ24

K

安徽省阜

阳市临泉

县杨桥镇

工业园区

创业路

20

19

年

03

月

29

日

严

小

明

104,

300

生猪屠宰、肉品加工及销售；生猪养殖、咨询服务及销售；

饲料生产及销售；农业产业园建设；有机肥生产及销售；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农副产品收购；

农副产品批发；预制调理肉制品（冷藏预制调理肉类）、

速冻其他食品（速冻肉制品）、肉类食品、畜禽水产罐头

食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肉类分割加工、冷藏、销售；动

物油脂生产、加工、销售；肝素钠生产、销售；猪肠衣加工、

销售；调味品、方便食品、淀粉及淀粉制品加工、销售；食

品添加剂制造与销售；出口本企业自产的土畜产品、粮油

食品；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及零配件。（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全资

子公

司

100%

3

宁 波

天邦

供应

链 有

限公

司

913302

81MA

2K

PK886

W

浙江省余

姚市阳光

国际大厦

A座 1806

室

20

21

年

09

月

17

日

黄

狄

10,

000

供应链管理服务；饲料添加剂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建筑用金属配件

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畜牧

渔业饲料销售； 饲料原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全资

子公

司

100%

4

杭 州

汉 世

伟食

品有

限公

司

913300

00MA

27

U14N7

1

浙江省杭

州市上城

区机场路

里街99号

运瑞大厦

三 层 318

室

20

18

年

09

月

28

日

杜

文

彬

30,

000

生猪屠宰；肥料生产；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饲料生产；动

物无害化处理；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动物饲

养（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货物

进出口；肥料销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非主要农作物种

子生产；初级农产品收购；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动；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全资

子公

司

100%

5

鄄 城

汉 世

伟畜

牧 养

殖有

限公

司

913717

26MA

3N

H2896

L

山东省菏

泽市鄄城

县凤凰镇

人民政府

办公一楼

20

18

年

11

月

06

日

刘

湘

71,

794

农业种植技术开发、转让；农业温室大棚技术研发、设计、

施工及租赁；农林作物、中草药的种植、加工、收购、销售；

畜禽养殖、屠宰、加工、销售；养殖技术服务及养殖设施租

赁；有机肥生产、销售、环保处理；农业观光旅游、国内旅

游服务；物业管理服务；仓储服务（危险品除外）；道路货

物运输服务；电子商务信息咨询服务；太阳能光伏发电、

售电、技术研发、技术咨询；光伏发电设备销售安装；货物

进出口业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电脑图文设计

制作；影视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会议展览展示服务；美术

设计制作；电脑动画设计；电脑多媒体领域技术开发；舞

台道具租赁；工艺礼品（不含国家文物）批发、零售；斗鸡

种苗孵化、养殖、销售；斗鸡娱乐活动组织；餐饮服务；预

包装食品和散装食品批发、零售；烟零售；住宿服务。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全资

子公

司

100%

6

安徽

农 垦

汉 世

伟和

安食

品有

限公

司

913413

02MA

2

WKLJ

U2L

安徽省宿

州市埇桥

区夹沟镇

东 5 公 里

夹沟农场

二分场

20

21

年

01

月

05

日

赵

光

勇

18,

400

生猪养殖、繁殖、技术服务及销售；生猪屠宰及猪肉制品

加工、销售；农副产品的收购及销售，有机肥料的生产与

销售，饲料的生产与销售等。（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参股

子公

司

公司持

股

49%，

安徽省

农垦集

团有限

公司持

股51%

7

史 记

生物

技术

有限

公司

913201

11MA

20

QF2A8

7

安徽省合

肥市包河

区烟墩街

道庐州大

道1111号

中国人寿

安徽金融

中心20楼

20

19

年

12

月

31

日

李

双

斌

60,

800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饲料添加剂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橡胶

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畜牧机械制造；

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农林牧渔专用仪器仪表销售；

五金产品批发； 畜牧渔业饲料销售； 细胞技术研发和应

用；畜牧机械销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人体干细胞、

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

发展（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

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兽药经营；牲畜饲养；种畜禽经

营；种畜禽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参股

子公

司

公司间

接持股

16.09%

汉世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拾分味道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天邦供应链有限公司、杭州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鄄城

汉世伟畜牧养殖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张邦辉。安徽农垦汉世伟和安食品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史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李双斌和孙建波。

（二）被担保公司2023年度及2024年第三季度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被担保子公司名称 财务数据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

日（经审计）

2024年三季度/2024年9月30

日（未审计）

汉世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总资产 1,569,718.41 1,487,947.47

总负债 1,453,361.90 1,203,651.63

净资产 116,356.51 284,295.84

净利润 -199,294.87 167,802.33

营业收入 966,260.54 658,624.98

利润总额 -199,262.23 167,799.98

拾分味道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总资产 172,429.95 170,812.36

总负债 125,938.31 127,865.20

净资产 46,491.63 42,947.16

净利润 -27,800.31 -3,874.47

营业收入 247,637.03 249,568.69

利润总额 -27,796.26 -3,874.36

杭州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

总资产 180,942.78 181,054.14

总负债 220,679.21 230,874.53

净资产 -39,736.43 -49,820.38

净利润 -13,429.90 -10,083.96

营业收入 44,673.33 15,090.26

利润总额 -13,429.90 -10,083.96

宁波天邦供应链有限公司

总资产 87,795.37 113,701.80

总负债 78,354.14 104,585.56

净资产 9,441.23 9,116.24

净利润 -403.57 -324.99

营业收入 235.90 144.13

利润总额 -362.52 -312.46

鄄城汉世伟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总资产 143,672.39 135,924.33

总负债 107,594.64 102,029.02

净资产 36,077.75 33,895.31

净利润 -17,765.64 -2,182.44

营业收入 36,077.75 20,992.03

利润总额 -17,765.64 -2,182.44

安徽农垦汉世伟和安食品有限公司

总资产 27,126.43 27,460.88

总负债 22,018.38 23,351.67

净资产 5,108.05 4,109.21

净利润 -4,493.88 -998.83

营业收入 7,863.79 6,158.26

利润总额 -4,493.88 -998.83

史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总资产 167,481.50 200,714.84

总负债 62,579.73 90,760.48

净资产 104,901.77 109,954.36

净利润 22,754.21 21,052.59

营业收入 174,793.42 131,767.16

利润总额 22,901.34 20,999.61

注：汉世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拾分味道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安徽农垦汉世伟和安食品有

限公司、史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统计口径包括其子公司。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为拟担保授权事项，实际担保金额确定以公司、各子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活动为依据，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

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每笔担保的期限和金额依据公司、各子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及供应商等签署的合同来确定，最终

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权的担保额度。

担保期限：根据每笔借款的实际发生日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双方约定确定。

担保协议签署：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书面授权的代表签署担保协议等相关文件。

四、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一）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2日，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类型 截至2024年12月2日累计发生额 截至2024年12月2日担保余额

对参股企业、客户、养殖户、合作伙伴的担保 232,486.00 105,303.15

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556,590.46 323,083.76

合计 789,076.46 428,386.91

截至2024年12月2日，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2023年

末）经审计净资产的46.16%。

公司2024年度授权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153.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3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672.87%。其中对合

作伙伴及担保方的担保额度33亿元，对联营、合营公司的担保额度2.5亿元，合计占最近一期（2023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55.61%。

（二）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2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中，尚未消除担保责任的逾期担保累计金额为11,375.38万元。公

司为合作伙伴及担保方、联营、合营公司提供的担保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及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尚未发生

逾期。 具体情况如下：

到期日 借款主体 贷款主体

逾期本金

（万元）

逾期情况

2024/3/19 杭州萧山江南养殖有限公司 租赁机构 207.83 担保逾期（已披露）

2026/5/30 蚌埠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 银行 1,537.41

2024.3.19银行宣布提前到期，担

保逾期（已披露）

2024/4/19 杭州萧山江南养殖有限公司 租赁机构 208.79 担保逾期（已披露）

2024/5/9 洪泽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 银行 5,000.00

2024.5.9银行宣布提前到期，担保

逾期（已披露）

2024/5/19 杭州萧山江南养殖有限公司 租赁机构 209.75 担保逾期（已披露）

2024/6/19 杭州萧山江南养殖有限公司 租赁机构 210.72 担保逾期（已披露）

2024/7/6 阜阳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 银行 3,200.00 担保逾期（已披露）

2024/7/19 杭州萧山江南养殖有限公司 租赁机构 211.70 担保逾期（已披露）

2024/8/19 杭州萧山江南养殖有限公司 租赁机构 212.68 担保逾期（已披露）

2024/9/19 杭州萧山江南养殖有限公司 租赁机构 213.66 担保逾期（已披露）

2024/10/19 杭州萧山江南养殖有限公司 租赁机构 81.23 担保逾期（已披露）

2024/11/19 杭州萧山江南养殖有限公司 租赁机构 81.61 担保逾期（新增）

五、对外担保风险分析及防范措施

（一）对外担保可能存在的风险

1、对被担保人资信、能力调查不全面、评价审核不严，为未达到企业担保标准的企业提供担保，增加发生风险的可能

性；

2、担保业务未经充分评估，评估未按程序，可能因诉讼、代偿等遭受损失；

3、担保执行监控不当，发生逾期担保，存在承担担保代偿责任的可能性。

（二）对外担保风险防范措施

1、仅为与公司保持良好业务关系、具有良好信誉和一定实力的客户、养殖场（户）、合作伙伴及担保方提供担保；

2、为控股子公司或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其余股东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或反担保；

3、要求借款的客户、养殖场（户）、合作伙伴向公司提供财产抵（质）押、保证担保等个人连带责任的反担保措施；

4、客户、养殖场（户）或合作伙伴通过公司担保而取得的借款直接或间接用于购买公司产品或用于为与公司合作添

置生产资料；

5、公司定期派出业务或财务人员到场检查其经营销售与财务状况；

6、对外提供担保之前，公司内控部门严格做好被担保方的调查、信用分析及风险预测等资格审查工作，必要时公司将

邀请法律顾问协助审核。

六、董事会审议意见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 经审核，董

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方案的调整不影响原有的担保授信额度，是为满足公司未来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风险属于可控制的

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七、监事会审议意见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 经审核，监

事会认为：本次调整对外担保方案是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规定，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调整2024年度对外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尚需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本次担保旨在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调整2024年度对外担保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3、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调整2024年度对外担保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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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已于2024年12月10日召开，会议

决议于2024年12月26日召开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决定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2月26日（星期四）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6日（星期四）9:15一9:25，

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6日（星期四）上午

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

决权。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

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12月19日。

7、出席对象

（1）截至股权登记日2024年12月19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

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址：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总部多功能会议厅（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818号虹桥天地北区1号楼1102

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的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钩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提案 √

1.00 《关于调整2024年度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 √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12月11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相关披露文件。

上述提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以上所有议案需对中小投资者的表

决单独计票并披露投票结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

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异地

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

2、现场登记时间：2024年12月20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0至17:00。

3、现场登记地点：公司证券发展部。信函登记部门：公司证券发展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信函邮寄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818号虹桥天地北区1号楼1102室；邮编：201106。

4、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在规定的登记时间进行登记。

5、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章湘云、胡尔丹

电话：021-64182751

会议地址：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总部多功能会议厅（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818号虹桥天地北区1号楼1102室）

电子邮箱：liuhc@tianbang.com

6、会议费用：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投票流程请见本股东大会通知的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2、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程序

1、投票代码：“362124” 。

2、投票简称：“天邦投票” 。

3、提案设置及填报表决意见。

（1）提案设置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钩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提案 √

1.00 《关于调整2024年度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 √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12月26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2月2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

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陆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附件2：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____________先生（女士） 代表本公司 （本人） 出席2024年12月26日召开的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代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提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进行投票，并代为签署

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提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钩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提案 √

1.00 《关于调整2024年度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 √

委托方（签字或盖章）：

委托方居民身份证号码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方持有股份性质和数量：

委托方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1、如欲对提案投赞成票，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对提案投反对票，请在“反对” 栏内相应地方

填上“√” ；如欲对提案投弃权票，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2、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3、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明确投票意见指示（可按上述表格式列示）；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应当注明是否授权由受

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4、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会议结束时。

附件3：

股东登记表

截至2024年12月19日下午15:00时交易结束时，本公司（或本人）持有ST天邦（002124.SZ）股票，现登记参加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单位名称（或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股东帐户号：

持有数量：

2024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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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相

关规定的要求，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邦食品”或“公司” ）将每月披露一次预重整事项的进展情况。自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波中院” 或“法院” ）决定启动公司预重整至今，公司重整及预重整相关进展情

况如下：

一、重整及预重整事项的进展情况

2024年8月9日，宁波中院作出（2024）浙02民诉前调595号《决定书》，决定对天邦食品进行预重整。 具体内容详见

《关于法院决定对公司进行预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1）。

2024年8月27日，宁波中院作出（2024）浙02民诉前调595号《通知书》，指定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浙江和义观达律

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担任天邦食品预重整阶段的管理人（以下简称“预重整管理人” ）。具体内容详见

《关于法院指定预重整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5）。

公司于2024年9月3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1）， 公司债权人应于2024年

10月8日（含当日）前向预重整管理人申报债权。

公司于2024年9月30日披露了《关于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6）， 意向重整投资人应于

2024年10月20日18：00（预重整管理人可以根据招募情况决定延长报名期限）前，根据公告要求将报名材料提交至预重

整管理人。

公司于2024年10月2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的进展公告》，共收到5家产业投资人，2家财务投资

人提交的正式报名材料。

目前，债权申报及审查、审计评估及重整投资人招募等各项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受理公司重整申请的文书。公司将积极推动预重整工作，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二、风险提示

1、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存在不确定性

预重整为法院正式受理重整前的程序。 法院决定对公司进行预重整并指定预重整管理人，不代表公司正式进入重整

程序。 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不确定性，重整是否成功也存在不确定性。

2、公司股票交易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的相关规定，如法院依法裁定受理公司重整申请，公司股票将在重整申请受理后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ST）。

3、公司股票可能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如法院正式受理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可能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将被实

施破产清算，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4.18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相关公司信息均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提醒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